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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历史经验

王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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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历史经验包括以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接管城市工作的领导、及时制定系

统而明确的接管城市工作政策、注重总结接管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组建懂政策有能力的接管城市工作领导班子、
严肃接管城市工作的纪律要求、强调要采取适合城市特点的工作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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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解放后，如何去接收和管理城市是长期以

农村工作为重心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新问题。当

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革命战争和农村工作

的同时，以巨大的精力指导了我党我军在各战略区

的接管城市工作。接管城市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党的

工作重心逐步实现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夺取中国革

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接管城市工作的

历史经验。
一、以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接管城市工作的

领导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过去长时期内是

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

之下，中共中央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

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

队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严重

的困难局面，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

态。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

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

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这种情况，要求中共

中央必须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

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

于中央。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1948 年 1 月 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

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

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

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

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

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 中央

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

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

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

他们重要的( 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 活动和政策

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

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1］(P1265)

请示报告制度建立以后，某些地方党组织和军

队的领导人借口工作繁忙而未及时就重大问题向中

共中央进行请示和报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种

情况，强调各地党组织和军队领导人必须严格执行

请示报告制度。1948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为中

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

工作》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

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

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

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

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

府状态”［1］(P1332)。8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

和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
分局的指示中又强调指出:“在军队中对于重要的

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

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

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

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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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

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我

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警告，在

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

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

反的指令。”［2］(P335) 9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

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

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

瞒下，封锁消息。”“这些状态必须改变。”［3］(P138)

请示报告制度建立以后，中共中央又根据革命

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地完善了请示报告制度。1948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的补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下级发

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均须

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所

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

知中共中央;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

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

利
［4］(P132)。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

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又对各项工作中何者

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批

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

出明确规定
［4］(P356 － 367)。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为中共中央在革命形势

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加强必要的集权，克服存在于

党内和军队内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现象，及时指导

和帮助各战略区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或犯

错误后能得到立即纠正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及时制定系统而明确的接管城市工作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的初期，由于党的工作

重心偏重于军事斗争和农村工作，党的接管城市工

作政策都是原则性的，这使得初期的接管城市工作

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城市政策的现象。这种情况引

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强调制定界限分明并为

群众所掌握的政策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

证。1948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关于工商业政

策》的党内指示中强调指出:“在每一行动之前，必

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

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

动，执行错误的政策。”［1］(P1286)3 月 6 日，毛泽东在致

刘少奇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指出:“无论作什么事，凡

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

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 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

主要的) 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

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

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

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

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

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

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

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

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

统的 说 明，即 不 能 动 员 党 与 群 众，从 事 正 确 的

实践。”［4］(P80 － 81)

毛泽东不仅强调党的各项政策要界限分明，而

且随着接管城市工作的逐步推进及时地领导中共中

央制定了系统而明确的接管城市工作政策。例如，

在政治方面的政策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法律

法规，解散一切反动党团及特务组织，摧毁国民党所

组织的警察、法庭、监狱及各级政府机关，建立新的

系统的城市革命政权，以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作为解

放初期党和政权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等;在经济方

面的政策包括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

业，有步骤地排挤、收兑、禁用旧货币，按照原有税种

和税率暂时照旧征税，积极开展城市对外贸易等;在

文化方面的政策包括保护学校的房屋和财产不受侵

犯，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分类处理原有

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出版社等;在社会方面的政策

包括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暂时一律照旧支

薪，掌握重要物资以平稳物价，就地筹划解决粮食问

题，统一管理和分配城市公共房产等;在对外关系方

面的政策包括有步骤地摧毁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控制

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建立的旧外交关系，分别轻重

缓急地处理外国在华投资的经济事业，接办或取缔

外国在华开办的文化宣传机构，清理外国政府、团

体、私人在华占有的房地产等;在处理旧职员方面的

政策包括甄别录用政治机关的旧职员，团结教育企

业机关的旧职员，慎重对待文化机关的旧职员等。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以系统而明确的接管城

市工作政策指导我党我军在各战略区的接管城市工

作，而且对某些城市的接管工作给予了具体的政策

指导。例如，毛泽东于 1948 年 4 月 8 日为中共中央

起草的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强调，“此次再克

洛阳可能巩固”，因此接管洛阳时要“极谨慎地清理

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对于

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工商业，

82



“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禁止农

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轻易提出增加

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

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有计划地解决粮

食和燃料问题，“逐步地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国

民党 员 和 三 青 团 员，必 须 妥 善 地 予 以 清 理 和 登

记”［1］(P1323 － 1324)。这个电报的内容不但适用于洛阳，

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因此同时发给

了其他前线和其他地区的领导同志。再如，中央军

委于 1948 年 6 月 19 日致粟裕等人并告中原局、华
东局的电报强调此次攻克开封估计不能巩固地占

领，因此接管开封时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
政机关、医院、学校及私人企业、商店、教堂等应由攻

城部队加以保护，不要没收;攻城部队可以俘虏和逮

捕的人员仅限于敌方武装部队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

员，其他方面的敌方人员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加以

逮捕，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城内公用物资

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取用以外，

一律保护不要破坏;除持枪抵抗者外不杀一人，即使

是特务分子也不要逮捕和杀害;警察的枪枝不要收

缴，以便我军离开后由他们维持治安，免遭抢掠破

坏;如果省政府、市政府等机关业已惊散再难集合，

应设法找出中间人士例如大学校长等出面组织维持

会维持秩序。电报强调指出:“估计到开封此次不

能巩固地占领，而在占领后不久我军即将退出，故应

采取上述政策以示宽大，而使城市不遭破坏，以便将

来巩固地占领时于我有利，且使此种宽大政策传播

出去有利于我将来占领全国大城市。”［4］(P217)

中共中央强调接管城市工作政策必须界限分

明，同时提出了系统而明确的接管城市工作政策，并

加强对接管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指导，这为接管城

市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注重总结接管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

由于初期的接管城市工作政策大多是原则性

的，同时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一些人往往还以游击

战争的观点、农村的观点来看待城市，这使得初期的

接管城市工作出现了一些“左”的做法和违反纪律

的现象。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逐步提出系统而明

确的接管城市工作政策的同时，开始着手纠正接管

城市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总结接管城市工作的

经验教训，推广接管城市工作的成功做法。1948 年

2 月 19 日，刘少奇为中央工委起草了《关于收复石

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通报，列举了接管石家庄初

期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没有向士兵进行接管城市工作

的政策和纪律教育，因而有不少士兵自由拿取东西

并鼓动城市贫民去搬取物资，造成大批煤粮及其他

公物被抢，许多公共建筑的门窗杂物亦被破坏或取

去;太行、五台、晋绥各机关派来采办和搜集物资的

万余人不顾一切地收集和破坏各种资财;没有在群

众中去清查国民党残余势力就忙于组织工会、贫民

会、纠察队，使得一些国民党员、特务、逃亡地主混入

上述组织;笼统地提出工人、贫民当家，工人武装及

翻身报仇等口号，在报纸上每日登载这类煽动的文

字和消息;没收了数家商店，清算了一些工厂监工头

和保长，并在大会上使用肉刑，打死数人，因而在全

市引起恐慌。《通报》介绍了石家庄为纠正这些错

误而采取的主要做法是由市政府发出布告禁止任何

机关部队搜集搬走与购买物资，同时设立物资委员

会，有计划地搜集购买与分配物资;强调石家庄将永

远属于人民，我们的工作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

重申接管城市工作的纪律要求，保持纯洁与艰苦的

作风;规定除政府及公安局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

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

同时成立人民法院，接受人民控拆，惩治罪大恶极的

汉奸恶霸;限期登记国民党员、特务及一切伪公务人

员;在工农商学各界聘请参议员，成立临时参议会作

为市政府的咨询机关;工资依照原来的水平加以调

整，并发给大部分实物。刘少奇还特别强调指出:

“东北及其他解放区，均可能在最近收复一些中等

的和大的城市，而这些城市收复后又可能长期归人

民所有，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

党内一般是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特将石家庄这

些不完全的经验介绍给你们，作为参考。”［4］(P59)

1948 年 2 月 25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强调接管石

家庄的经验教训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中央局分局

前委必须讨论中央工委的《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

工作经验》并将其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

级、军队团委一级进行讨论。毛泽东在该指示中再

次强调:“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

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

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

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

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

果。”［4］(P69)《指示》提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

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

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

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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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

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

扼要的工 作 总 结，并 限 三 至 四 个 月 内 完 成 此 项

总结。”［4］(P70)

1948 年下半年，我党陆续接管了若干较大的城

市，其中接管济南和沈阳创造了许多新经验。中共

中央及时向各地批转了曾山写的《关于接管济南的

经验的报告》和陈云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

报》［5］(P5 － 6)。当年随同陈云去接管沈阳的李锐回忆

说:“北 平 解 放 后 第 二 天，我 随 陈 云 到 北 平，以 及

1949 年夏我南下到武汉、湖南，所见所闻，以及自己

的经历，确感到沈阳的接管经验在起作用，且都有不

同程度的发展。”［6］(P67)
薄一波也说:接管济南和沈

阳的经验“对 我 们 做 好 平、津 的 接 管 工 作 大 有 裨

益。”［5］(P5)
他还说:毛泽东关于“原封原样接收”的

思想，吸收了陈云同志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已接管城

市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高度概括
［5］(P6)。

中共中央强调各战略区要注重总结接管城市工

作的经验教训，并及时向各战略区推广接管城市工

作的成功做法，这为接管城市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四、组建懂政策有能力的接管城市工作领导

班子

接管城市是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实现党的

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逐步夺取中国革命在

全国胜利的重要环节。因此，中共中央强调接管城

市工作的领导班子必须由懂政策有能力的重要干部

担任。例如，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副

主任是伍修权( 兼卫戍司令)、陶铸( 兼工委书记)，

委员是朱其文(兼市长)等 4 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主任是黄克诚( 兼市委书记)，副主任是谭政、
黄敬(兼市长)，委员是黄火青等 6 人;北平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主任是叶剑英( 兼市长)，副主任是谭

政，委员是彭真( 兼市委书记) 等 7 人;上海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主任是陈毅( 兼市长)，副主任是粟裕，

委员是曾山等 9 人，饶漱石兼任市委书记;南京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是刘伯承( 兼市委书记、市长)，

副主任是为宋任穷，委员是张际春等 15 人;广州市

军事管制 委 员 会 主 任 是 叶 剑 英 ( 兼 市 委 书 记、市

长)，副主任是赖传珠，委员为方方等 10 人。这些

城市接管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在党内军内享有崇

高威望、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熟悉城市工作的同志，

他们对党的接管城市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 年 11 月 28 日，陈云在《关于接收沈阳经

验简报》中向中共中央提出组建专门接收大城市的

工作班子的建议。他指出:“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

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

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

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

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

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

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7］(P379)
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都圈

阅了这个电报。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复电陈云并

告东北局:“你提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

的班子，甚对，已告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在接收和

准备接收大城市中即作此准备，望东北局也准备将

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着

明年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目前如可能，从沈阳的

接收入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干部给黄克诚带往天

津参加接收工作，也很有必要
［4］(P573)。1949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

部的指示》中又提出:“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
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
南京、苏州、杭州诸城，其余则准备抽调去接收武汉、
长沙、南昌、九江、广州诸城。”［8］(P106 － 107)

中共中央不仅强调接管城市工作的领导班子必

须由懂政策有能力的重要干部担任，同时要求全体

接管城市的工作人员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

作风。1948 年 4 月 8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

的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电报中强调指出:接管洛阳后

“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

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1］(P1324)

1948 年 12 月，黄克诚在接管天津干部大会上的讲

话要求，所有进入天津工作的人员都要保持在农村

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要牢记李自成进城后因蜕

化而 失 败 的 历 史 教 训，要 深 入 群 众，不 准 官 僚 习

气
［9］(P192)。12 月 21 日，中共北平市委发布的《关于

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党内通告》强调:“在作风

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去逐渐改造或同

化城市其他各阶层人民群众的作风，要特别注意反

对和防止剥削阶级虚伪堕落的作风影响到党内，要

防止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被其他阶级的坏作风所腐

化。在北平，我们应该用朴素的作风，来对抗旧社会

堕落腐化的恶习;用勤劳生产，来对抗游手好闲的寄

生阶级的思想。”［10］(P21)

中共中央不仅强调接管城市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要懂政策、有能力，而且要求全体接管城市的工作人

员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为接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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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五、严肃接管城市工作的纪律要求

接管城市工作秩序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入城部

队和接管城市人员的纪律好坏，因此，中共中央强调

在入城之前，必须对所有进城部队和接管城市人员

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教育、入
城纪律教育和接管城市经验教训教育。1946 年 7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转

各部队首长的电报中指出:“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

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

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

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

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近

来仍有部分部队，由于事先忘记进行此项教育，或在

进行此项教育时未采取认真的严肃的态度，或以为

过去进行过此项教育，在新的行动时不必再做，或仅

使少数人知道，未能由部队首长举行全体讲话，以致

在进入城市时发生破坏纪律之事，实属不好。望各

部队首长责成政治机关对此予以检讨，加强一切部

队的纪律教育，是为至要。”［11］(P243)1947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强调，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

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

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1］(P1239) 1948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士榘、唐亮、陈
赓、谢富治的电报中也强调指出，必须严令各部队在

攻入城市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丝毫

违犯
［12］(P785)。
中共中央不仅强调要严格遵守接管城市工作纪

律，而且要求各战略区要以入城守则明确规定接管

城市工作的纪律要求。例如，陈云、钟赤兵于 1946
年 4 月 6 日致北满各省军区、各兵团政治部的电报

中强调，在接管哈尔滨之前要严整部队纪律，除加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外，还必须遵守电报中所提

出的 4 条入城纪律细则
［13］(P456) ;中央军委于 1948

年 6 月 4 日批转的《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规

定了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战
斗员及所有入城工作人员必须共同遵守的 8 条入城

纪律守则
［4］(P200 － 201) ;中共北平市委于 1948 年 12 月

21 日发布的《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党内通

告》规定了所有入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 6 项

纪律
［10］(P22) ;华东局于 1949 年 4 月 1 日颁布的《关

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规定了一切部队及

接管 城 市 人 员 必 须 坚 决 遵 守 的 10 条 入 城 守

则
［8］(P239 － 240) ;华东局于 1949 年 5 月颁布的《关于外

交纪律的七项规定》提出了一切进入上海及江南各

城市的部队及工作人员在处理外交工作与外国侨民

事务时必须严格遵守的 7 条纪律要求
［14］(P211) ;中共

南京市委于 1949 年 5 月 7 日制定的《卫戍部队在执

行勤务时处理外侨问题守则》规定了卫戍部队在处

理外侨问题时需要遵守的 10 条守则
［8］(P268 － 269)。人

民解放军进入江南地区以后，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要

严肃接管城市工作的纪律要求，并于 1949 年 5 月

16 日颁布了《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指示》强调

指出:“进入江南各省诸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

管城市的人员，须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

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

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原封不动，以等候接收。力戒

进入 锦、沈 时 的 不 守 纪 律，乱 抓 物 资 等 不 良 现

象。”［14］(P209)《指示》还提出了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

人员必须遵守的 12 条纪律。
中共中央强调要对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人员进

行反复的、普遍的、深入的城市政策教育、入城纪律

教育和接管城市经验教训教育，并以入城守则明确

规定接管城市工作的纪律要求，保证了接管城市工

作的严整秩序。
六、强调要采取适合城市特点的工作方式

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农村工作为重心，革命

队伍中的许多人熟悉农村的环境和特点，而不了解

城市，因此，接管城市人员了解和掌握城市不同于农

村的特点，是保证接管城市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
我党在东北地区接管城市较早，东北解放区对此进

行了有益探索。1948 年 6 月，王稼祥在受东北局委

托起草的《城市工作大纲》中对城乡特点进行了全

面阐述，他指出:(1) 乡村中的经济是农业，城市中

的经济是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乡村中的经济是分散

的、单纯的，相对可以独立存在，而城市的经济则复

杂，有大机器生产、有手工业、有商业贸易，工业分许

多部门，原料来源、生产分工、销路等与农业大不相

同;农村土改后都是私有的个体经济，而城市经济在

新民主主义下则有公营的、私营的、合作社经营。
(2)乡村中的阶级是地主与农民，农民又分富农、中
农、贫农与雇农;城市中的阶级构成更复杂，有工人

阶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知识阶层、民族资产阶级

以及代表封建制度和官僚资本的地主、官僚、政客、
特务、汉奸恶霸。(3) 旧中国乡村经济中的生产关

系主要的是封建剥削，资本主义的农业关系比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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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城市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占统治地位，同

时，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还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束缚着。(4) 乡村基

本群众的要求是取消封建制度，要求土地与生产资

本，再加上政治上的民主与负担的公平，满足的方法

是消灭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把地主、富农的土

地财产分给农民，使农民变成有土地有牲畜有一定

资本的个体的独立的小生产者;城市基本群众的要

求是得到职业，有一定的收入，一定的劳动条件，再

加政治上的民主与受到的文化教育的机会。(5) 乡

村人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是自给的，城市人民的生活

资料全部都要通过市场;乡村的生产方法是落后的，

城市则有进步的机器生产与便利的交通，技术和文

化也集中在城市
［15］(P368 － 369)。

城市具有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特点，这要求接管

城市特别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必须

改变以往在农村环境下形成的工作方式，采取适合

城市特点的工作方式。王稼祥、李富春对此进行了

探讨，他们指出:(1)城市工作要求有全局观点。王

稼祥在《城市工作大纲》中指出:“由于城市经济机

构的分工，每一件事就可牵连全局，我们有全面的整

体的周密的计算，各方面必须相互配合，局部的片面

的看问题，从局部需要出发来解决问题往往使我们

犯错误。城市工作是需要更大的组织性、更强的集

中性、更大的计划性、更精密的分工，各行其事，闹独

立性，一揽子，集中而不分工，分工而不会配合，相互

摩擦，彼此冲突等等现象，都需要克服的。”［15］(P410)

(2)城市工作要求实行经济核算。李富春在《实现

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1949 年 7 月 2 日) 中指出:

“过去在农村与战争的环境下，生活与生产上习惯

于供给制度，不打算盘，做工作只求完成任务，不讲

花钱多少。现在要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必须

实行经济核算。拿供给制度不打算盘的习惯去从事

工业建设，就会不计算劳动力，不计算原材料消耗，

不计 算 成 本，结 果 浪 费 很 大，国 家 财 产 损 失 严

重。”［16］(P68) (3) 城市工作要求学会“弹钢琴。李富

春在《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中指出:“东北现

在有乡村有城市，有农业也有工业，有毛驴也有铁

路，有内地商业也有对外贸易。在阶级关系上朋友

多了，内部、外部的情况复杂了，阶级斗争的形式也

多样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不能像在农村那样‘一

揽子’、一把抓，一个时期只搞一件事，其他可以放

松。现在必须有重点地全面配合，像弹钢琴那样，十

个 指 头 轻 重 缓 急 协 同 动 作，而 不 是 一 个 指 头

弹。”［16］(P67) (4) 在城市不能搞群众性的清算斗争。
王稼祥在《城市工作大纲》中指出:在乡村可以通过

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把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分配

给农民，使农民变成有土地有生产工具的小生产者，

在城市则相反，搞群众斗争绝不能解决工人和贫民

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因为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不同，

无法使工人和贫民都取得生产工具变成独立的小生

产者。在城市搞清算斗争常常“侵犯不应侵犯的工

商业，使工商业不安于营业，使生产停滞，市面萧条，

增加失业，经济混乱，使工人贫民劳动者的生活陷于

更困难的地位。”［15］(P371)

中共中央强调接管城市首先要了解城市不同于

农村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符合城市特点的工

作方式，这为接管城市和改造城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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